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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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海原县西河中型灌区西安镇调蓄水库工程
	海原县西安镇
	海原县水务局
	宁夏卓然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本工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5°30′12.209"，北纬：36°35′49.126"。
本工程主要的建设内容为：
（1）调蓄水库工程：新建调蓄水库总库容100万m³，库深11.50m，设计水深10.00m，调蓄水库轴线长1345m，调蓄水库堤坝采用碾压式当地材料坝，坝顶高程1727.50m，坝顶宽度设计为6.0m，坝顶采用泥结石路面；水库迎水面坡比为1：3.0，背水面填方段坡比为1：2.5。迎水面堤坡自上而下依次为现浇混凝土方格网内铺设80mm厚C30预制混凝土板、500mm厚砂砾石抗冻胀破坏保温层、100mm厚细砂保护层、250g/0.6mm/250g复合土工膜防渗。
（2）进水工程：新铺0.085km长的进水管，管道为DN800mm，进水管线共设置附属建筑物6个（座），其中镇墩1个，控制阀井1座，活塞式调流调压阀井1座，电磁流量计井1座，排气补气阀井1座，调蓄水库进水建筑物1座。
（3）出水泵站：在调蓄水库北侧新建浮船泵站1座，设计流量为0.4m³/s，至18#蓄水池，泵站净扬程29.5-39m；至19#蓄水池，泵站净扬程89.4-98.9m。
（4）出水管线：采用两条管线（1#出水压力管线和2#出水压力管线）取水，其中1#压力管线通过748mDN600钢管输送至4#蓄水池；2#压力管线通过477mDN800钢管接入四泵站（潘家湾）压力管线4#-1-1’配水管线将水输送至18#与19#蓄水池。
项目总投资11003.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16万元。
	施工期：
（1）废气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包括混凝土生产区、土料制备区、临时堆料场与弃土场）设置施工围挡、土方开挖采用湿法作业、适时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加盖篷布、机械设备及车辆定期维修保养，同时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防尘措施，施工期间钢材加工和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焊接烟气和切割粉尘通过设置移动式烟气粉尘吸收装置进行吸收。
（2）废水防治措施：本工程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区洒水降尘；施工期设置临时防水旱厕，供施工人员使用，施工结束后清掏。
[bookmark: _GoBack]（3）噪声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22:00至次日6:00）施工；合理布置施工区。
（4）固废防治措施：施工期剩余土方由施工单位及时清运至弃土场；建筑垃圾先进行充分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运往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5）生态环境：土方开挖时，应表土剥离单独堆放，其他土方分层堆放，堆放地点为水库占地范围内设置的临时堆料场，堆存过程中需及时进行苫盖；施工结束后，土方要分层回填，做好场地平整和弃土外运工作，恢复原有地貌，产生的弃土、废渣和建筑垃圾及时运至指定地点堆放、填埋、清理；做好动植物保护工作。
运营期：
运营期不产生废气和废水，主要污染物为噪声及固废。
（1）噪声防治措施：噪声主要为泵站和变压器设备噪声，泵站、变压器均为室内安装，本身噪声影响较小；泵站设备定期保养，减少机械过快老化导致的噪声。
（2）固废防治措施：巡检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带走，不能乱丢乱弃于工程区及附近区域；泵站检修产生的废油由检修人员检修后用专用容器盛放并带走，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在项目区域暂存。



